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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二）
（征求意见稿）

本清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免罚条件

1

集中交易市场的

开办者、柜台出

租者未履行食品

安全法第六十一

条规定的相关义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六十一条 集中交易市场的

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

举办者，应当依法审查入场食

品经营者的许可证，明确其食

品安全管理责任，定期对其经

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查，发现

其有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应

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三十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集

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

展销会的举办者允许未依法取得许

可的食品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

或者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

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

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

足 1 个月；

3.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

改正期间已改正；

4.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无

社会影响；

5.未造成人体健康或人

身财产损害；

6.展销会不适用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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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从事餐饮服

务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国家对食

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

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

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

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

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

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

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

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

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

足 1 个月；

3.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

4.人员、设施及管理符合

许可要求；

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

改正期间已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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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没有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情况下，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

用本省（直辖市、

自治区）以外的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生

产经营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

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七条 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

产食品，或者生产食品添加剂新

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应

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

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

证：（八）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

品，或者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未

通过安全性评估；

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

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1. 初次违法；

2. 采用的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已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备

案；

3. 采用的本省（直辖市、

自治区）以外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现行有效；

4. 产品标签、说明书未涉

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未

声称功效；

5. 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

正期间已改正；

6.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

未发生食源性疾病。

说明

1.本清单针对某一违法行为类型列明的适用条件，应当同时具备。

2.初次违法是指生产经营主体第一次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依法被判定为违法行为

的情况。 同一生产经营主体两年内未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视为初次违法。

3.生产经营主体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不适用本清单。

4.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

本清单。


